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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印发《新疆财经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
	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新疆财经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管理办法
	第二条 联合培养本科生第1、2学年在我校学习，第3学年到联合培养高校学习，第4学年回到我校学习。
	第三条 联合培养本科生的选派以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为原则。选派人数按照与联合培养高校签订的协议
	第二章 选拔条件
	第二十条 联合培养本科生在交流学习期间，如有违反联合培养高校校纪校规的行为，由联合培养高校认定违纪违
	第二十二条 联合培养本科生在交流学习期间按要求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自愿购买学平险；产生的医疗费用，


